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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601919      公告编号： 2024-043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简称“信永中和香港”）。 

 原聘任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简称“罗兵咸

永道”）。 

 鉴于近期市场的信息，基于审慎原则，并综合考虑公司现有业务状况及对未

来审计服务的需求，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控”、“公

司”）与罗兵咸永道沟通关于更换境外审计师的建议后，罗兵咸永道于2024

年10月18日提交辞任函，辞任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自2024年10月18日

起生效。公司已就境外审计师变更事项与罗兵咸永道进行了充分沟通，罗兵

咸永道对变更事宜无异议。公司与罗兵咸永道之间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或未

决事项。 

 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事宜已先后经公司董事会审

核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拟聘任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2005 年 8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信永中和”）

成功合并香港何锡麟会计师行，成立了信永中和香港（为信永中和的香港分所）。

信永中和香港在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为众多香港上市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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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审计服务，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制造、软件与信息技术

服务、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餐饮、金融服务及能源业等。 

信永中和香港注册地址为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 311 号皇室大厦安达人寿大

楼 17楼。截至 2024 年 6月，拥有员工 400 多人。 

信永中和香港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谨遵监

管机构对专业责任保险的要求。信永中和香港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香港职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二）审计收费 

罗兵咸永道对公司 2024年中期 H股财务报告的审阅工作已完成。聘任信永

中和香港为公司 2024 年度境外审计师事宜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信永中和

香港工作范围是公司 2024年度 H股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不含公司 2024 年中期 H

股财务报告审阅工作。经与信永中和香港沟通协商，其 2024年度 H 股财务报告

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617万元（含税），与 2023年度同口径相比减少人民币 567.5

万元（含税）。 

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中远海控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后，公司2024年度境内、

境外审计师审阅/审计费合计将降至人民币 2,200.5万元（含税），与 2023年度

相比下降 25.79%。主要因为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 2024年度境内审计师信永中和

的香港分所，聘其为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后，境内外审计团队能有效整合

H股与 A 股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共享审计成果，审计工作量将有效降低。 

二、拟变更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原聘任的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合伙制会计师事

务所，其历史可追溯到 1902 年，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雪厂街 5 号太子大厦 22

楼，经营范围为审计鉴证业务、咨询业务、并购业务、风险鉴证业务、税务咨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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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兵咸永道已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但尚未开始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任何审计工作，因此，

变更境外审计师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鉴于近期市场的信息，基于审慎原则，并综合考虑公司现有业务状况及对未

来审计服务的需求，经本公司与罗兵咸永道沟通关于更换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建

议后，罗兵咸永道于 2024年 10月 18日向公司提交辞任函，辞任公司 2024年度

境外审计师，自 2024 年 10 月 18 日起生效。本公司与罗兵咸永道之间不存在任

何意见分歧或未决事项。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境外审计师变更事项与罗兵咸永道进行了充分沟通，罗兵咸永道对

变更事项无异议，并书面确认，没有任何应就其辞任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

事宜而提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的事项。 

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后任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适时

积极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核委员会审议意见 

2024年10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改聘中远海控2024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经考虑多项因

素，其中包括但不限于：(1)信永中和香港的审计服务建议；(2)其专业知识、技

术能力及相关资源，包括其为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工作

的经验，以及对香港上市规则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项下要求的熟悉程度；(3)其

独立性及客观性；(4)其于市场上的声誉及往绩记录；(5)其于指定时间内完成审

核工作的资源及能力；(6)其审核费用；(7)《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管理工作规

则》的相关规定；及(8)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所颁布的指引，认为信永中和香

港独立、合适并有能力（包括以人力、专业知识、时间及其他资源而言）担任公

司境外审计师。接受罗兵咸永道辞任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同意聘任信永中

和香港为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及其2024年度H股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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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617万元（含税）。由于公司境内外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将由信永中和及其分所

信永中和香港负责，有利于整合审计资源、节约审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审核

委员会认为，变更境外审计师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重大影响，且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整体利益。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改聘中远海控2024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接受罗兵咸永道辞任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同意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及其

2024年度H股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617万元（含税）。 

董事会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罗兵咸永道于过往多年为本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 

（三）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审议变更境外审计师议案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4年 10月 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和议案材料等已按《公司章程》规定及时送达各位监事审阅。公司监事会全

体 5名监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远海控 2024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接受罗兵咸永道辞任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同意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

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及其 2024年度 H股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617万元

（含税）。 

（四）聘任信永中和香港为公司 2024 年度境外审计师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四、报备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审核委员会审议情况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0日 


